湘潭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潭县复决〔2025〕69号
申请人赵**，女，19**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县*镇*村*组；

被申请人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址湘潭县易俗河镇云龙中路88号；

主要负责人周湘（局长）；
委托代理人欧阳敏志，该局工伤保险股股长，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炼超，湖南碧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第三人湖南省**鞋业有限公司，住址湖南省*县*镇*工业园。

申请人赵**不服被申请人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对其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2025］湘工伤认字4629号）而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复议审理终结。

申请人复议请求：
1.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2025］湘工伤认字4629号）

2.请求被申请人出具相关事实认定的证据及说明。

申请人称：

被申请人于《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定：“赵**在操作机器冲压皮革时因操作不当，不慎被机械压到左手导致受伤”。申请人认为，该事实认定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具体如下：

1.事实情况说明

2023年12月29日14时许，申请人在湖南省**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正常操作冲压机械时，因使用的机器右侧按钮已损坏，负责人及工友均知晓该事实，但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仍未能对故障机器进行维修，并继续使用该故障机器，最终机械非正常运转，申请人左手被卷入机器致重伤。申请人已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不存在“操作不当”行为。该事故致使原告左臂严重损伤，后经湘潭市中心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损伤构成捌级伤残。

2.工伤认定申请情况

申请人在正常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后同时做出事故说明，但被申请人既没有采纳申请人提交的机器故障情况说明也没有对事故机器及原因进行实际调查取证便自行判定为申请人自身责任导致的事故发生。

综上，湘潭县人社局罔顾申请人在申请材料中对事故原因及情况作出的说明，对事实认定错误，申请人受伤完全系用人单位设备管理不善所致。为维护合法权益，特申请复议，恳请依法纠正事实并撤销错误的工伤认定。

被申请人答辩称：

一、我局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决定正确、合法。

1.程序合法。湖南省**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为我县辖区内用人单位，且申请人赵**工作受伤地点在我县辖区内，我局于2024年12月19日受理赵**的工伤认定申请，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受理后，向**公司下达了《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工伤调字〔2024〕62号），但**公司未向我局提交回复，也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2025年2月13日，我局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同日以邮寄送达给了申请人和直接送达给了**公司。因此，我局整个工伤认定程序合法。

2.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根据申请人赵**提供的银行转账交易详情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可以认定赵**在**公司上班的事实；赵**提供的湘潭市中心医院《出院病人疾病诊断书》及相关病历资料，可以证明赵**受伤的事实：根据赵**在申请表中的受伤经过陈述并结合我局在认定中所获取的《调查笔录》等材料，可以认定赵**所受伤害发生在**公司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的事实。

因此，赵**的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情形，我局对其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

1.**公司冲压机器右侧按钮损坏属实，但申请人系左手被压的事实表明申请人没有正确操作机器。**公司冲压机器左右两侧均设有操作按钮，正常情况下需左右两手同时按住两个按钮机器才会动作，以确保操作工人不被机器压伤。即使右侧按钮损坏，如赵**正常用左手按机器左侧开关，也不会冲压到左手臂。赵**在明知机器右侧按钮已坏，仅靠机器左侧按钮控制的情况下，被压伤左手臂的事实表明，她对左侧按钮的保护和操作不当，致使机器意外启动。

2.我局工作人员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亲赴**公司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我局制作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可知，我局工作人员在认定程序中，于2025年1月13日到了**公司实地查看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故赵**称我局没有实际调查取证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3.赵**称其受伤不是因“操作不当”所致的事实主张不属于工伤认定的基本事实和关键事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在符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下，只有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才属于排除认定情形。因此，职工是否因操作不当致伤，不是工伤认定中应当考虑的排除情形，故也不是工伤认定中应当核查的基本事实范围。即职工是否因操作不当致伤，对工伤认定结论和工伤保险待遇等均不产生影响。申请人要求以不影响工伤认定和待遇中的枝节问题撤销案涉行政行为，不仅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碍自身权利的迅速实现。

综上，我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有据，适法准确，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请贵府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复议查明：

申请人赵**系湖南省**鞋业有限公司雇佣工人，2023年12月29日14时许工作期间被机器压伤左前臂，2024年12月16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同年12月19日被申请人受理上述申请。

2025年1月13日，被申请人到用人单位湖南省**鞋业有限公司对申请人受伤事实进行调查取证，确认了申请人工作时间受伤事实及原因。
2025年2月13日，被申请人作出［2025］湘工伤认字462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书载明：“赵**系湖南省**鞋业有限公司雇工，不存在劳动关系。2023年12月29日14时许，赵**在湖南省*县*镇湖南省**鞋业有限公司一楼生产车间使用机器冲压皮革时，因操作不当，不慎被机械压到左手，导致受伤，送湘潭市中心医院治疗。虽然赵**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受伤时）（女性55周岁），但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其劳动的权利，且其未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6〕29号）（二）项之规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3号）之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故我局作出如下决定：赵**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2025年3月1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提供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被申请人提供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湖南省**鞋业有限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工伤认定资料清单、病历资料、手机银行账户交易截图、调查笔录、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材料附卷证实。

复议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被复议行政行为是对工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而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被申请人系湘潭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本辖区内发生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依法处理的行政职责，其作为本案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主体适格。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

答复》：“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本案申请人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在湖南省**鞋业有限公司务工，在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本机关予以认可。申请人主张受伤系公司机器故障导致，与被申请人《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受伤原因不一致，本机关认为申请人受伤原因系公司机器故障（机器右侧开关按钮损坏）及申请人本人操作失误共同导致，但该事实不影响被申请人工伤认定结论。
《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申请人2024年12月16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24年12月19日被申请人作出〔2024〕湘工伤受字50695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12月24日送达申请人。2024年12月23日被申请人向案涉公司作出工伤调字〔2024〕62号《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次日邮寄送达申请人；2025年2月13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当日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工伤认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2025年2月13日作出的〔2025〕湘工伤认字462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复议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2025年2月13日作出的〔2025〕湘工伤认字462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赵**不服本复议决定，可自本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湘潭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23年修订）
第六十四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违反法定程序；

（三）适用的依据不合法；

（四）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

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但是行政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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